
民法上的姓名权

刘 文 杰 

内容提要：姓名是自然人的人格特征之一。姓名之上的诸正当利益中，匿名的利益已由

隐私权加以保护，防止发生错误的负面社会印象之利益已由名誉权、荣誉权加以保护，

因此，姓名权保护的第一项利益为防止发生错误的正面及中性社会印象。由于商品经济

条件下人格具有商业价值，这种人格财产利益应专属于本人，因此，姓名权保护的第二

项利益为独占姓名的商业价值。由于姓名之外的其他身份信息同样可以标识特定主体，

对于上述符号的保护，可以类推适用法律关于保护姓名权的规定。

关键词：姓名权　身份一致性利益　姓名商业价值利益　侵权责任法

民法上的姓名权为具体人格权之一种，性质上属绝对权。从这一法律属性出发，作为姓名主

体的自然人似乎应当可以自己的意思独占姓名符号并排斥他人干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另

外，虽说姓名权是 “公民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１〕现代社会中，却没有

哪个公民作为彻彻底底的无名氏而存在，无论他愿意与否，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都必须给自

己一个正式姓名。如果不能独占姓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拥有或不拥有姓名，姓名权岂非有名无

实的空壳？本文要讨论的就是特定人在自身姓名之上的权利。

一、认真对待姓名权

２０１０年８月，受到广泛关注的罗彩霞案以调解方式结案，被告王峥嵘一次性给付原告罗彩霞

赔偿金４．５万元。该案以侵犯受教育权轰动一时，法院却仅以侵犯姓名权受理。这与２００１年的

齐玉苓案形成了鲜明对照。〔２〕在齐案审理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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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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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讲师。

参见民法通则第９９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版，第２４页。

尽管如此，媒体的报道仍然是罗彩霞事件 “对保护中国公民平等公正的受教育权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相关报道

见：《罗彩霞：冒名顶替上大学案达成和解系解脱》，《长江日报》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４日；《罗彩霞：被顶替者挑战权力

游戏》，载中国检察日报社编：《２００９中国法治蓝皮书》，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页以下。



教育权”为一项应受民法保护的权利，并因之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学术创新热。〔３〕

齐玉苓案与罗彩霞案存在着非常相似之处，例如当事人身份信息和高考成绩被盗用，盗用者

冒名入学等。然而，前者获得了侵犯 “受教育权”第一案乃至 “宪法诉讼第一案”的 “殊荣”，

后者连以此立案都不被许可。〔４〕究其缘由，在于齐玉苓案之后的司法和立法动态对 “受教育权”

的排斥：２００８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自行废止了上述 “受教育权”批复，“受教育权”从司法视

野中消失。２００９年１２月，新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２条列举了１８项民事权利，姓名权位列其中，

“受教育权”踪影全无。此后出版的由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下称 《条文理解与适用》）中，著者列举了三种侵犯姓名权的主要方

式，即擅自使用他人姓名、假冒他人姓名和采取违法悖俗方式使用他人姓名，并特别指出假冒他人

姓名包括假冒他人姓名盗取上学机会。〔５〕这似乎意味着，今后出现类似齐玉苓、罗彩霞一类案件，

原告只可以侵害姓名权为由起诉，原告没有获得应受的教育似乎应认定为侵害姓名权的损害后果。

至此，一度受到忽视的姓名权又进入了裁判者的视野。但这并不意味着隐藏着的问题得到了

解决。“受教育权”的提出并得到部分学人的肯认，意味着在这些人士看来，姓名权无法容纳冒

名上学问题，故有另立他权之必要。其后 “受教育权”退隐，冒名上学问题又归入姓名权调整，

则意味着另有人认为姓名权可以容纳此等问题。这不能不让人发生这样的疑问：姓名权到底能否

调整及应否调整冒名上学问题？其中的法理是什么？姓名权的保护范围何在？因在先的齐玉苓案

聚焦 “受教育权”而在后的罗彩霞案调解结案，这一问题至今仍为悬案。依照 《条文理解与适

用》，擅自使用他人姓名是侵犯姓名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一般来说，“擅自使用”就是未经本人许

可而使用，若是如此，那么笔者自本文开篇就一直在进行着 “擅自使用”他人姓名的侵权行为，

这显然有悖于常识。

其次，姓名权与规定于侵权责任法第２条的其他具体人格权，尤其是隐私权、名誉权和荣誉

权之间存在何种关联，亦需加以阐明。人们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并非一切 “假冒他人姓

名”的行为都仅仅涉及对姓名权的侵犯。如果甲冒充乙，从丙处取走了乙寄存的财物，人们首先

想到的恐怕是侵害所有权，如果只允许乙以侵害姓名权起诉，会让人感觉怪诞。如果张三冒充李

四，在报纸上发了一篇 “忏悔录”，讲述自己的某次 “犯罪经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张三败坏了

李四的名誉，应当允许李四以侵害名誉权起诉。〔６〕事实上，姓名权之规定是大陆法国家的立法

特色。〔７〕在普通法国家，由于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给自己起名字，因此不存在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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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批复，有人解释为 “宪法的司法化”，参见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王磊：《宪法司法化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童之伟：《宪法司法研究适用中

的几个问题》，《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４期；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有人解释为批复引入了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２款的 “违反保护性法律”理论，参见宋春雨：《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

法理思考》，《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有人认为是 “诉因寄生理论”的体现，即将受教育权 “寄生”于姓

名权，参见张新宝：《民事法官能够直接引用宪法条文判案吗？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 ［２００１］２５号司法解释另解》，

《民商法前沿》２００２年１、２合辑，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还有人主张，宪法不是 “保护他人的法律”，受教育

权乃至其他基本权利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劳动权等应纳入一般人格权范围获得民法保护，参见张红：《论一般人格

权作为基本权利之保护手段 以对 “齐玉苓案”的再检讨为中心》，《法商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依民事诉讼法第１１１条和第１０８条，法院对 “受教育权”之诉不予受理的理由只能是侵犯 “受教育权”不在民事诉

讼立案案由范围，换言之，“受教育权”非民法保护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第２２页。

依据民法通则第１０１条，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１４０

条，李四应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另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９６页。

［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５页注５１６。



姓名权问题，〔８〕使用他人姓名造成侵扰本来就是由侵权行为类型如 “诽谤”、“侵犯隐私”等加

以调整的。〔９〕

最后，在假冒他人姓名损人利己场合，如何认定侵权类型 （有几个请求权），同样成为问题。

仍以齐玉苓案、罗彩霞案为例，两案有一点重要不同，即齐玉苓达到了录取分数线，济宁商校因

此向其发出了录取通知书；而罗彩霞的高考成绩没有达到贵州师范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因此其并

无入学资格。冒名顶替的王佳俊所以能够入学，是由于其父疏通关系，使学校降低了２０分定向

补录。〔１０〕如依梁慧星先生观点，则齐玉苓与济宁商校已成立教育合同，齐玉苓依该合同享有之

“债权性利益”受到了侵犯。〔１１〕那么，在认定被告恶意侵害债权之外，是否还要另行认定侵犯姓

名权？换言之，在冒名顶替类型案件中，是否应采 “目的吸收手段”方法，仅认定目的法益侵害

而否定姓名权侵害，需加以探究。

法律概念应当明晰而确定。失去坚实内核的法律概念也就失去了可预见性，而没有可预见性

的法律形同废纸。 “姓名权”是民法上承载功能之重要概念，须有清晰内涵以保障其正确适用，

值得认真对待。

二、姓名之上的利益

民法上确立姓名权的前提，是民事主体就本人姓名有其利益。〔１２〕因此，探讨姓名权内容的

第一步是确认姓名之上的利益。

（一）姓名之于人格：部分与整体之关系

稍稍审视一下就会发现，姓名权与侵权责任法第２条列举的其他１７项绝对权存在明显区别。

最大的一点区别是，姓名权的客体是一个符号，而其他１７项权利的客体是某种实在。而且，姓

名这个通常以文字表达的符号取材于公有领域，生命、身体、名誉乃至专利等客体则出自权利主

体自身。即便就肖像而言，生活中也是千人千面，甚至子女与父母亦长相有别。绝对权的特征是

“独占地支配利用客体并排除他人干涉”，客体的 “出身”部分证成了这一 “法律上之力”。姓名

作为一个外在于主体的符号，它与主体的人格又是什么关系？

每一个姓名背后都有一个实在的人。现代社会，一个自然人不但是肉体的、精神的存在，也

是社会关系的、符号的存在。所谓人格，其实是肉体、精神及社会性的三位一体。姓名用以标志

自己，其前提却在于有他者存在。姓名的第一价值恰恰在于在他人那里建立姓名与姓名主体间的

稳定联系。没有他人，姓名没有意义。但是，无论对于本人还是他人，姓名的价值都远远超出了

单纯指示的范畴，持有姓名者将对自我的认同也寄放于姓名之中，而他人将对本人的认知也统摄

于本人姓名之下。有姓名为宿主，一个人就不仅是现在时，也是过去时乃至将来时。在本人的精

神世界里，他不仅作为肉体的、灵魂的存在活于自己的躯壳之内，同时作为另一种实在活在他人

心目之中，姓名就是作为宿主的符号之一。如果有人完全无意地开特定姓名的玩笑，恰好有使用

这一姓名者在场，这个人往往会产生不快感。如果一个人被不小心叫错了名字，就更是如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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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英国法官Ｌｉｎｄｌｅｙ勋爵的看法，“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不承认 ‘拥有某一个特定姓名的人有权制止他人使用该姓名’

这一层面上的绝对权利。”前引 〔７〕，冯·巴尔书，第１０５页注５１５。

冯·巴尔认为，普通法中最接近大陆法国家姓名权保护制度的 “冒充”侵权所保护的是经济利益。同上书，第１０６

页注５２２。

前引 〔２〕，中国检察日报社编书，第３页。

梁慧星：《少女失学何须宪法断案 宪法司法化的冷思考》，《法学天地》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所谓权利，是指 “保护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７６页。



中原因就在于，姓名主体对姓名已然产生专属感，已然意识到姓名是他的一部分社会存在。取消

这个符号，或者对这个符号加以歪曲，也就是部分地取消、歪曲他的存在。一定意义上说，在组

织起来的人类社会中，姓名即我，我有姓名，故我在。

对姓名加以攻击，首先意味着关于姓名主体的信息储存被冲击，而社会正是依据这些信息储

存来评估甚至从未谋面的姓名主体的。有效的姓名攻击将导致姓名主体的社会印象发生姓名主体

所不欲的变动。这种侵犯不同于对身体、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乃至所有物的侵犯。这种侵犯所

以在法律上得到否定评价，在于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在于人的社会性存在中也包括作为符号而存

在。姓名是人的社会性存在的一部分。如果说一个人在一生中不断地为自己编织社会关系之网，

姓名就是这张网的结点。因此，对于姓名的攻击，即便不是面对面的，也是对姓名主体社会性存

在的攻击，也将被姓名主体感觉为对他的存在的攻击，在公众眼中同样如此。以法语道之，对他

人姓名的滥用构成侵犯人格。

姓名是自然人人格的一部分，是人格特质之一，而非仅仅是其表征。这一观点似乎令人难以

接受，其实不难理解。姓名有表征特定自然人的功能，但这一表征符号有其特殊性。姓名不同于

车辆牌照。毁坏了车牌，不等于侵害了车辆的所有权，而是仅仅侵害了车牌的所有权。而冒用姓

名，或在姓名之下纳入非属于本人的事实，却是直接危及了本人的社会存在。不是姓名所代表的

躯体，而是姓名本身对主体有独立的价值，主体有在一定范围内独占这一符号 （有别于独占这一

符号后面的躯体）的需求。罗彩霞要澄清的甚至不是 “我是我，罗彩霞只是一个符号”，而是

“我才是罗彩霞，别人不是”。逻辑上看，今天人们将姓名权列为具体人格权之一种，从而使姓名与

名誉、隐私、身体、生命、自由并列，必然结论是姓名也是人格的一部分。前面的观点所以值得商

榷，在于将人格狭窄地理解为自然的身体及包裹在身体之中的精神，忽视了人也是社会的存在。

的确，并非一切由主体使用的符号都构成主体的人格特征。要获得这一资格，该符号须和主

体的社会性存在难以分割，换言之，须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让与性并服务于主体的尊严利益。

那些暂时的尤其是不服务于主体尊严利益的符号，例如银行服务中领取的序列号，则不属于人格

特征。相反，长期使用的笔名、艺名等因符合上述条件而构成人格特征。

既然姓名为人格之一部，保护人格必然意味着要保护姓名。

（二）维持身份一致性利益，防止发生错误的社会印象的利益

支配姓名符号，归根到底是对他人的观念性支配。它赋予特定主体以控制关于自己的社会印

象的法律上之力。这种观念支配权当然不是指可以强迫他人对自己作出有利的评价，而是指只有

本人有权以自己的外在言行形成社会形象，排斥他人的代劳。通过这种方式，本人就垄断了他人

的头脑，达到了对观念的支配。

实现对姓名符号的支配，最佳方法莫过于禁止同名同姓，这不仅对本人有利，甚至于社会也

有好处，减少了一旦发生同名同姓情况时的甄别成本。然而在我国，自古以来除 “为尊者讳”之

原因 （例如不得使用皇帝姓名中的字，不得已时至少要敬缺末笔），普通百姓中的重名重姓现象

既为法所不禁，生活中也极为常见。这是由于文字本为公物，人人得而用之，而由于两个乃至三

至四个字的组合承载的独创性太少，文字有限，常用字更加有限，若要人人不同，就只有再造数

以万计的新字专供取名之用，从成本效益观看不必要，从实际操作看不可能。有学者建议，当事人

或其监护人应尽量避免与他人重名，尤其是不能与著名人物及其生活环境中有联系或可能有联系的

人重名。〔１３〕这一生活建议固然有价值，然而对于解决重名现象恐助益不大。著名人物不是一次

性出现，从此绝版，人的生活环境也时时变换，若要彻底避免与他人重名，也许只有频繁更改自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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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前引 〔６〕，张新宝书，第１９６页。



家姓名一途。

因此，单纯地防止同名同姓对特定人固然有利，在法律上却不是一项正当利益，不能得到保

护。不禁止同名同姓现象，意味着任何人都不享有一般性地禁止他人使用同一姓名符号的排他权

或者在先权。即使名字起得极为优雅或极为特异也是如此。若要建构一项有意义的姓名权，必须

为姓名权确定恰当的内容，寻找一种可为姓名权所容纳的正当利益。

特定的人在其姓名之上的利益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外隐匿身份信息的利益，也就是

“匿名的自由”。例如，在马路上遇到搞市场调查的人或普通问路者时，本人可能不愿意透露自己

的真实姓名，这是个人保持私的生活空间不受干扰利益的一种。第二，维持身份一致性利益。姓

名与姓名所标识的自然人既是 “路标”与 “目的地”也是 “容器”与 “内容”的关系。 “容器”

的作用在于容纳正确的自然人信息。天下同名者众，但这些具体的人却个个不同。作为指征符

号，姓名自身并无意义，姓名不是因其文学艺术性而有其价值，姓名的内涵来自其所指征的个

体，是作为姓名主体的自然人以自己的行止丰盈了自己的姓名。当他人想到某个名字时，想到的

是站在名字背后的那个特定的人，他的容貌，他的个性，他的举手投足，他的荣辱是非。而那个

人的正当利益也恰恰在于让别人正确地将他的个体情况归于他的姓名之下，将不属于他的个体情况

排除于他的姓名之外。一言以蔽之，使用特定姓名的自然人在姓名上的利益在于 “名实相符”，阻

止 “名实分离”。〔１４〕当事人意欲使用本人姓名标识自己作品，他人若加以干涉，同样是在侵害这种

“身份一致性利益”，因为当事人不能向外界指明该作品的归属，从而导致了不正确的社会印象。

对于 “匿名的自由”、“隐身的自由”，虽然也是存在于姓名之上的正当利益，却不需要由姓

名权来保护，因为民法中已经单设 “隐私权”对此类隐姓埋名利益加以调整。这时，姓名是与年

龄、住址、职业等身份信息同质的隐私信息，并作为隐私信息受隐私权规定保护。至于保护到什

么程度、多大范围，均是隐私权理论要研究的问题，与姓名权无涉。

对于第二种利益，则有通过一项具体人格权加以保护的必要。因为对真相的发掘、对假象的

揭露和驱逐不仅符合当事人的个体利益，也符合公众的整体利益。这种利益不能通过隐私权加以

保护，因为隐私权保护的是 “真相不被呈现”，而此处的利益却是 “确保真相被呈现”。换言之，须

由姓名权加以保护的利益乃是 “身份一致性”利益，姓名权实质上是一种 “身份一致性权”。〔１５〕在

不会引起错误联系的场合，别人使用的乃是一个指征特定他人的符号，于本人无涉，本人自然无

权加以阻止。

有学者认为，姓名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受到保护，在于姓名是特定自然人人格的表征，因此，姓

名权人只是对于姓名所表征的人格利益具有排他的支配权，对姓名本身并无排他的支配权。〔１６〕这

种观点有值得商榷之处。人格利益并非虚无，〔１７〕而是恰恰体现在对生命、身体、健康、名誉乃

至姓名的利用上，不存在与这些客体相分离的人格利益。说姓名权人对姓名本身无支配权，就像

是说物权人对物本身、专利权人对专利本身无支配权一样，易使实在的权利流于空玄。姓名主体

对于自己的姓名符号应有排他的支配权，只是需要限制在维持身份一致性利益所必要的范围内。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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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姓名权的 “出发点是，姓名使一个人在社会中个别化，非法使用他人姓名会使姓名拥有者的形象遭到破坏”。意大利

最高法院于１９９１年在一个判决中针对姓名权保护提出了 “身份上之一致性的权利”。前引 〔７〕，冯·巴尔书，第１０５

页及注５１７。

除了意大利法院一般性地禁止歪曲当事人社会形象外，葡萄牙甚至将 “个人身份上一致性的权利”写入其宪法。参

见上引书，第１１５页。

程啸：《侵权行为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９１页。

我国有学者将肖像、名誉、姓名等称为人格利益，这种称谓值得商榷。“利益”在生活中指据有、享用的可能性，因

此，对肖像、名誉、姓名符号的据有可能性才是人格利益，而肖像、名誉、姓名本身则应称作人格特质或特征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属于人格的组成部分。ＳｅｅＷＩＰ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Ｍｅ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ｉｎｇ，ＷＯ／ＩＮＦ／１０８，ｐ．９．



（三）对姓名商业价值的独占的利益

包括姓名在内的人格特征可以具有财产价值，这是商品经济社会的特有现象，因此所生的

“人格 （特征）商品化权”有别于传统的名誉权、隐私权，须单独说明。

人格权于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本在于非经济方面，服务人的尊严利益。〔１８〕这一观念与启蒙

时代以来知识界的主流思想相契合。人是有理性的尊严个体。康德有言，人应当是目的而非手

段。身外之物可以为器具，人本身不得为标的。因此，对人的保护与对财产的保护判然有别，若

以金钱论人格，乃是对人格的贬损。〔１９〕人格权法在其早期不识或罔顾人格的经济方面，在涉及

对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案件中只强调人的尊严利益，也就不足为奇。〔２０〕佐治亚州在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通过普通法承认隐私权，该州法院在其里程碑判决 “佩维西奇”案中指出，原告画家的形

象和特征归其本人所有。作为被告的保险公司和其代理商无权未经许可将其用于广告宣传目的，

正如他们无权强迫原告亲自出马一样。法院认为，本案中因此存在着侵犯隐私和诽谤。〔２１〕这种

认定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在许多场合下，原告不愿意自身的人格特征被用于商事宣传，或者不愿

意被用于某些商事宣传。〔２２〕无视原告的意志而行，也就是辱没原告的尊严。

然而，在使用人格特征于商事宣传甚至直接以人格特征的利用为交易对象的场合，当事人一方

除了尊严、隐私可能受到侵犯外，十分明显的是，某种源自于他的经济价值遭到了 “挪用”。〔２３〕利

用该等人格特征者，也绝非为了让当事人颜面扫地，而是为了借其扬名。换言之，占有这一经济

价值的利益更多地具有财产权的属性，用守护尊严与安宁的隐私权、名誉权来加以涵盖容易造成

法律体系的不和谐。〔２４〕在美国早期的隐私权案件中，法院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２５〕霍姆斯法官

在Ｏ’Ｂｒｉｅｎ案中就指出，被告以推销产品为目的使用原告的姓名和肖像，侵犯的是原告的财产

权，此项权利有别于隐私权。〔２６〕

此外，一味地将使用他人人格特征于商事宣传认定为对当事人人格的贬损，也与事实不符。

市场经济社会中，除少数情形外，为产品、服务代言，尤其是名人在广告中代言，通常不被认为

是有失体统。相反，商业广告所呈现的亮丽和梦幻倒是给代言人蒙上了一层光环。将自己的人格

特征加以商业化，恰恰是当代文化体育界名人的主要财源之一。当事人不但不以人格为他人所用

为耻，反以之为荣。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 Ｍａｒｌｅｎｅ－Ｄｉｅｔｒｉｃｈ案中，法院对人格特征的财

产价值作了精彩论述：“肖像、姓名以及其他人格特征，例如声音，都可能含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这种价值的大小通常取决于姓名主体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声望。这种知名度和声望的取得，往往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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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沃伦和布兰代斯的经典论文正是努力提醒法律界注意，媒体正在从四面八方逾越道德礼仪为人们所设定的边界，新

的发明和商业手段、即时成像技术和新闻企业已经 “侵犯了私人和家庭生活的神圣领域”。ＳｅｅＳａｍｕｅｌＤ．Ｗａｒｒｅｎ＆

ＬｏｕｉｓＤ．Ｂｒａｎｄｅｉｓ，犜犺犲犚犻犵犺狋狋狅犘狉犻狏犪犮狔，４Ｈａｒｖ．Ｌ．Ｒｅｖ．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６（１８９０）．

ＳｉｅｈｅＰｒｏｔＩＩ，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ｂｅｒｉｃｈｔ，ＭｕｇｄａｎＩＩ，Ｓ．１２９７．

在１９０２年的一个案件中，美国纽约州法院审理了一个擅自使用小女孩照片于面粉广告的案件。一审法院认定侵犯隐

私，二审法院否定隐私权作为一项权利的存在，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请求。这导致纽约州议会于次年通过立法，规定

未经许可使用一个人的姓名、肖像或照片于广告或贸易目的，既是侵犯隐私权也是一种轻罪。ＳｅｅＲｏｂｅｒｓｏｎｖ．Ｒｏ

ｃｈｅｓｔｅｒＦｏｌｄｉｎｇＢｏｘＣｏ．，１７１Ｎ．Ｙ．５３８（１９０２）．

该案的案情是，画家佩维西奇的照片被用于人寿保险公司的广告，而且广告里还让画家说了一句推荐该公司产品的

话。Ｐａｖｅｓｉｃｈｖ．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Ｍｕｔ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１２２Ｇａ．１９０（１９０５）．

例如德国法上的著名案例 “人参案”，被告未经许可，借两教授之口推荐人参产品。ＳｉｅｈｅＢＧＨＺ３５，３６３（Ｇｉｎｓｅｎｇ－

Ｆａｌｌ）．

普通法上称为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ＳｅｅＪｏｈｎＦｌｅｍｉｎｇ，犜犺犲犔犪狑犜狅狉狋狊，１９９８，９ｔｈｅｄ．，ｐ．６６８．

［澳］胡·贝弗利－史密斯：《人格的商业利用》，李志刚、缪因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７８页以下。

在侵犯隐私之诉得到支持的Ｅｄｉｓｏｎｖ．ＥｄｉｓｏｎＰｏｌｙｆｏｒｍ ＭｆｇＣｏ．，６７Ａ．３９２（１９０７）案中，ＳｔｅｖｅｎＶＣ指出，姓名、

肖像具有财产性价值。

Ｏ’Ｂｒｉｅｎｖ．ＰａｂｓｔＳａｌｅｓＣｏ．，１２４Ｆ．２ｄ１６７（５ｔｈＣｉｒ．１９４１）．



来自于个人在某一领域中的成就，常见的如体育、艺术领域。知名人士可以收取报酬为条件，允许

他人将自己的肖像、姓名或有识别功能的其他人格特征用于商品和服务广告，从而将公众对他的关

注及与此联系的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加以商业化。未经本人允许而对其人格特征进行商业化利

用，常见形式是广告，此时，对精神利益的损害往往并不显著。与此相比，损害更多地表现在当事

人的商业利益上。此种场合，当事人所感受到的名誉和声望伤害，比经济上的损失要小的多。”〔２７〕

无疑，当使用名人姓名、肖像或其他人格特征于商业宣传时，会使公众将被宣传的商品、服

务与该名人联系起来，从而至少提高了商品、服务的影响力，使经营者获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是，不仅是名人，普通百姓的姓名同样有其商业价值。现实生活中，普通人以患者、消费者、

体验者乃街道居民的身份出现在商业宣传中的事例并不少见，起到的宣传效果有时比名人还要

大。因为人们往往在意与其社会身份相当者的行为并加以效仿。

至此得出的结论是，主体就其人格特征不但有非财产性的尊严利益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

有财产性的商品化利益存在，两项利益均属重要，并相互独立。一般来说，至少在纯出于商业目

的范围内 （对相关人格特征的使用正是在于宣传特定产品或服务），由 “形象”所有人占有这种

形象价值有其正当性。理由是：首先，现代法确认，除非存在契约关系，原则上资源属产出者所

有，尤其人格特征的商业化终究是对人格的变价，与尊严、名誉等仍有斩不断的联系，由本人决

定更符合现代法之本旨。其次，如此也能够激励 “形象”所有人继续产出、丰盈自我形象，形成

关于人格利用的真实市场价值，促进资源的充分利用。承认就本人的人格特征拥有一项以不悖于

善良风俗为限的财产权、支配权，因而成为各国通例。〔２８〕我国学者也认为，某些具体人格权

（姓名权、肖像权、名称权）具有财产权的内容，〔２９〕因为姓名、肖像、名称本身具有财产价值。

三、应由姓名权保护的利益

由于隐私权的存在，姓名权的保护范围就只能是人的 “身份一致性”利益及姓名商业价值的

独占利益，即确保姓名主体对外形成正确的社会印象，不发生误认，以及独占地利用姓名所承载

的商业价值。不过，这两项利益是否完全落入姓名权的保护范围，还要看侵权责任法中其他具体

人格权的内容及其与姓名权的关系。

（一）名誉权、荣誉权同样旨在维持身份一致性利益，因此姓名权的保护范围须除去与这两

项权利相重叠的部分。

在姓名权之外，我国侵权责任法第２条还规定了名誉权和荣誉权。设立名誉权、荣誉权的目

的在于防止通过诽谤、侮辱、非法剥夺等手段使特定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或人格尊严受侵犯。〔３０〕

·１７·

民法上的姓名权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该案案情是，被告将已去世的著名演员的名字注册为商标，并有偿许可厂家在其产品上一起使用该文字商标和逝者

的肖像。ＢＧＨＺ１４３，２１４，２２３．

美国称之为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ｒｉｇｈｔ（“形象权”、“公开权”、“商品化权”）。１９５３年，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 ＨａｅｌａｎＬａｂｏ

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ｃ．ｖ．ＴｏｐｐｓＣｈｅｗｉｎｇＧｕｍＩｎｃ．，２０２Ｆ．２ｄ８６６（２ｎｄ．１９５３）案中，确认一个人拥有 “一项对于公开其肖像

所带来的价值的权利，即关于公开其肖像之排他性特权的授予权”。１９７７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认，存在着独立

于隐私权的公开权，其宗旨在于保护个人收获自己的劳动成果，同保护情感或名誉没有什么关系。Ｚａｃｃｈｉｎｉｖ．

Ｓｃｒｉｐｐｓ－Ｈｏｗａｒｄ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Ｃｏ．，４３３Ｕ．Ｓ．５６２（１９７７）．日本法上的情况参见 ［日］五十岚清： 《人格权法》，

［日］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４１页以下。

王利明：《人格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页；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１页。

侮辱 “是指故意使用贬损他人人格的语词或动作进行侵犯”，诽谤 “是指捏造、散布虚假的事实，使得社会公众对被

侵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侵害荣誉权的方式主要表现为，否定、亵渎、贬低他人的荣誉或者非法剥夺他人的荣

誉。”参见前引 〔５〕，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２２页。



这其中，诽谤的效果在于使人们发生误认，即将实际上并非发生在被诽谤者身上的特定不利事实

归于他，被诽谤者受到损害的正是 “身份一致性”利益。荣誉权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如错误地将

某人获得的荣誉归于他人姓名之下，就发生了本人不能接受的误认。因此，名誉权和荣誉权也包

含保护 “身份一致性”利益的内容。

名誉权和荣誉权保护的着眼点之一在于阻止发生不正确的负面社会印象。因而，当事人的身

份一致性利益之中，防止负面错误印象生成的任务已由名誉权和荣誉权所承担，余下的任务只有

防止生成正面或中性的错误印象。侵犯名誉权的责任方式包括消除影响和赔礼道歉，已然包括回

复身份一致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名誉权、荣誉权是具体的身份一致性权。就维护主体的身份一

致性利益而言，姓名权的作用就只能是兜底性的，其内容只能是防止通过使用当事人姓名造成对

本人的正面的或中性的错误印象。〔３１〕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例如，为某人杜撰一段发言，甚至为

某人杜撰一段经历，强安上一项荣誉、身份，将他人与自己联系起来 （例如声称某人与自己是亲

朋故旧）等，从杜撰的内容看并不会导致当事人名誉的降低。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 “读者来信”案中认为，〔３２〕本案不存在对原告名誉的侵犯，但

是杂志社通过将原告代表他人发出的律师函当成读者来信加以发表，造成了公众关于原告的错误

印象，因而侵犯了原告的一般人格权。在经典案例Ｅｐｐｌｅｒ一案中，〔３３〕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

德国基本法第２条第１款保护的一般人格权也禁止将莫须有的言论加于一个人。例如，散布一个

编造出来的有关受害人私生活的访谈。〔３４〕如果将某人没有发表过的与他自身的社会主张相抵触

的言论加在他头上，仍然存在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因为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基础是自我决定思

想。不限于私人空间，个人原则上应可自主决定：他怎样在第三人或公众面前表现自我，是否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其人格可供第三人支配，尤其是是否以及怎样以自己的言论出现在他人面前。因

此，只有本人有权决定什么是他的社会主张，这也是其一般人格权的内容。

在明确姓名之上的利益及需要以姓名权加以保护的利益后，我们终于可以确定应由姓名权保

护的利益：（１）身份一致性利益，确切地说是防止发生本人所不欲的正面及中性错误印象；（２）

人格特征商业化利益，即对本人姓名商业价值的独占。这样一来，姓名权与名誉权、荣誉权等一

起，服务于现代社会中个人的 “自我呈现及自我发展的自我决定”。〔３５〕

（二）姓名权是为 “兜底性的人格权”。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姓名之外，其他一些身份信息同样可以标识特定主体，例如身份证号、

驾照号、保险单号码、存折号码、手机号、电子邮箱乃至生活经历信息等。〔３６〕这些符号在不同

的范围内可以起到与姓名相同的指征作用，甚至效果更好，但它们明显不是姓名。从保护 “身份

一致性”利益角度出发，显然法律也应该像保护姓名那样阻止对上述符号作为身份信息的错误呈

现。由于侵权责任法第２条未作类似规定，因此存在着法律漏洞。

若要对身份一致性利益加以周延保护，较好的办法是在法律上设立一般性的身份一致性权或

者设立一般人格权。目前可行的做法是将对姓名的保护类推适用于对上述符号的保护，从而在实

际上确立 “身份一致性权”。此时，就如同肖像权也必须延伸保护可识别个体的生理特征一样，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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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ＢＶｅｒｆＧＮＪＷ１９８０，２０７０，２０７１．

正是该案判决以法官造法的方式确立了德国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ＢＧＨＺ１３，３３４ｆ。

ＢＶｅｒｆＧＮＪＷ１９８０，２０７０，２０７１．

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６５，６８５；ＢＶｅｒｆＧＥＮＪＷ１９７３，１２２１．

从单个的人是具有无条件的自我价值的、其自我存在即为其本身目的的生物体这一前提出发，承认个体在自我发展

方面，有一个由其个人来确定的领域。参见 ［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８页。

这里仅指这些符号的指征功能，诸如电子邮箱本身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不包括在内。



姓名权也成为一项 “兜底性的人格权”。

需要指出的是，将防止发生本人所不欲的正面及中性错误印象纳入姓名权调整，仅仅是一种

可选择的方案而已。另一种方案是将歪曲行为纳入名誉权加以调整，这时候，名誉权就不再是

“防止关于本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的权利”，而成为概括性的 “身份一致性权”，即 “防止本人的社

会印象发生错误的权利”。笔者所以倾向于将姓名权确立为广义的身份一致性权，一是由于传统

上名誉权已有严格的内涵，二是姓名是主体与社会间的主要纽带。无论如何，由于我国现有立法

不承认一般人格权，针对非造成社会评价下降的形象歪曲行为，必须借用其他具体人格权，而其

中的最佳选项为姓名权或名誉权。

（三）关于我国学界总结的四类侵害姓名权行为的商榷。

学者将侵害姓名权行为归纳为四种类型：（１）干涉，即妨碍本人对其姓名的自主决定和自主

使用。（２）盗用，即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姓名从事某种活动，目的在于使第三人误以为盗用人有权

使用该姓名，例如用他人姓名发布广告。（３）假冒，也就是冒名顶替，即将他人姓名称作自己的

姓名而从事某种活动，目的在于使第三人发生身份误认。（４）不正当地使用他人姓名，例如将他

人姓名刻在墓碑上，以他人姓名称呼自己的小狗，对他人姓名故意做不正当的发音，为他人取

“诨名”、“绰号”，将他人姓名倒写并在上面打上红色的叉等等。〔３７〕这种归纳值得探讨。

首先，干涉他人姓名权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少见，在姓名权侵害中并不占有重要位置。

姓名的自主决定权虽为法所明定，民事主体行使这一权利的频率却极小。〔３８〕对于多数人而言，

甚至根本没有行使过这一权利。当其出生时，姓名为父母所定，该姓名随即伴其终生。前文述

及，姓名的第一功能乃在他人那里建立起姓名与姓名主体的稳定联系，若姓名随意更改，稳定联

系无从谈起，姓名主体的发展将受阻碍。因此，为个人计，通常人们也不会轻易更改姓名。此

外，姓名的自主使用也不可从字面上理解。在对不特定人提供种类化服务场合，由于姓名对于服

务本身并无意义，因此无需提供姓名，例如使用游泳馆、饭馆、出租车、公共汽车等；而在姓名

的提供为交往所必要场合，则必须提供正式姓名，例如入托、入学、结婚、订立书面合同、接受

司法机关询问、进行选举权登记等。当事人不署正式姓名或署别名乃至匿名的权利，基本上只存

在于社会或交往相对人于此没有正当利益的场合 （例如针对公共议题发表言论），或属于隐私权

的行使 （例如对不相干的陌生人拒绝披露姓名）。现代社会中身份证号、社会保险号、驾照号乃

至工作证号等等身份标记的存在，恰恰是为了防止 “姓名自主”可能造成的社会失序。

盗用和假冒构成侵犯姓名权的主要形式，但就此需要细致分析。作为一种身份信息，姓名的

存在价值不仅在于自己使用，恰恰还在于供他人使用，自己使用的目的也是为了与他人建立联

系，通俗地说，“名字就是为了让人叫的”。从文献上看，盗用和假冒的关键均在于 “擅自使用他

人姓名”，但如果把盗用和假冒简单地解释为未经本人许可而使用其姓名，那么世上几乎每个人

都是侵害他人姓名权的加害人。无论是传递信息还是发表意见，社会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不

带有恶意伤害目的而使用他人姓名无违于道德，亦无违于法律。因此，“擅自使用他人姓名”虽

然被列为侵害姓名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但却不能从字义上去理解，而要大大地加以限缩，将其限

定在侵害姓名主体身份一致性或姓名商业价值的擅自使用。

此外，如果盗用和假冒的结果仅仅是在侵害本人名誉、荣誉意义上侵害了本人的身份一致性

利益，鉴于名誉权、荣誉权是 “身份一致性权”的具体化，就不能再认定为姓名权侵害，而应直

接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或荣誉权。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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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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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１页；前引 〔１６〕，程啸书，第１９１页；前引 〔５〕，最

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２２页；前引 〔６〕，张新宝书，第１９６页。

姓名的自主决定是指对一个尚未成为姓名的符号的决定，它虽然也由姓名权调整，但与姓名权的核心内容 （维持身

份一致性）在性质上有异。



至于不正当地使用他人姓名，则基本上不属于侵犯姓名权的行为，正确的归类是侵犯名誉

权。理由是，加害人的意图不是为了引起误认，而是对受害人进行侮辱，使用受害人的姓名只是

达致侮辱目的的手段而已。受害人的损害也不是身份一致性发生了混淆，而是自己被说成是狗等

导致的情感上的屈辱和愤怒。

四、以冒用姓名方式侵害他人利益的处理

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如果使用他人姓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又当如何认定。侵权责任法第

２条所列诸项财产权往往可以通过张冠李戴的方式加以侵害，例如对他人物权、知识产权乃至继承

权进行无权处分。碰到此种情况，是认定为侵害姓名权，还是认定为侵害财产权，抑或二者兼有？

（一）冒用他人姓名侵害物权、债权，通常应认定为既侵害财产权也侵害了姓名权。

确立物权、知识产权乃至继承权的目的，在于确定特定主体对特定财产的独占性支配。这些权

利与身份一致性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确保权利人对手中利益的独占，后者确保权利人对他人印

象的独占，二者主旨不同，不可混同。换言之，对于权利人而言，财产支配利益是独立于身份一致

性利益 （正确的社会印象）的利益。确立物权等权利，意味着以侵害此类权利客体为目的的行为应

被纳入侵害财产权范畴。因此，冒用他人姓名对其财产进行处分，首先应被认定为侵害财产权。

债权同样是主体享有的一项独立利益。只不过由于债权自身的特点，第三人对债权的干扰往

往是间接的，即通过影响债务人来影响债权的实现，因此原则上不受侵权法的制裁。但是，作为

一项财产权，债权同样也有处分内容，〔３９〕在直接干涉债权的处分内容的情况下，尤其是在 “冒

名顶替”场合，即第三人以债权人身份对债权加以处分、享用，则可以认定为侵权。因为这里加

害人的行为与 “盗窃”这种反社会行为无异，它没有为社会增加任何价值，而仅仅是要把他人劳

动的价值不经同意地移转给自己享用，采取的手段为偷窃。〔４０〕我国学理上也承认此类行为构成

侵权。〔４１〕基于上述理由，齐玉苓案中的被告侵犯的并非是齐玉苓的 “受教育权”，而是一项债权

或类债权性利益。因为学校已经向齐玉苓发出了录取通知书，双方的权利义务已经成立，这种权

利义务是特定人与特定人的关系，并非特定人与一切人的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冒名顶替的手段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是否应采取 “目的吸收手段”的

方法，不再认定姓名权侵害的存在？

原则上，在认定侵犯财产权之外，对于冒提货物、冒领存款等行为，还应当认定姓名权侵害。

理由是，在冒名顶替侵犯财产权场合，特定主体的两项相互独立的利益即身份一致性利益和对财产

客体的支配利益都受到了侵犯。名誉权、荣誉权是从 “身份一致性”权中结晶出来的权利，在认定

了侵害名誉或荣誉权之后，就不需要兜底性的姓名权保护了。恢复了受害人的名誉或荣誉也就回复

了受害人的身份一致性。而在冒名上学、冒提存款、冒名出售他人物品甚至冒名行使股东权场合，

仅仅取消加害人的就学资格，责令加害人归还存款、物品，只是回复了受害人的经济利益，没有使

受害人的身份一致性利益得到回复，第三人的误认仍未消除。因此，在齐玉苓案中，除了侵害原

告债权性利益之外，被告也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对此适用赔礼道歉及消除影响救济。〔４２〕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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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论述参见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２页以下。

因此，笔者推测，依据德国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２款 （“保护性法律”）结合刑法诈骗罪之规定，或者根据德国民法典

第８２６条 （违反善良风俗故意加害他人）之规定，冒名顶替同样构成侵权。

前引 〔５〕，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书，第２２页；前引 〔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书，

第２７页；前引 〔１６〕，程啸书，第２３８页以下。

当然，在交易相对人没有留下错误印象的场合，例如即时交易或口头简单交易场合，被告虽然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

但因未造成姓名权上的损害后果，也就无需被告回复原告的身份一致性。



（二）冒用他人姓名侵犯的利益尚未结晶为民法上的权利，则由姓名权加以保护。

在不能区分出对财产权利的侵犯时，姓名权作为 “兜底性的人格权”的意义尤为明显。人格

权乃是个体 “自我呈现及自我发展的自我决定”，姓名权的保护核心正在于此。例如，冒用他人

姓名拒绝来自第三人的要约 （商业要约、关于是否同意入学条件的要约等），在此种场合，虽然

存在着某种人身性或财产性利益，但它们并没有结晶为民事权利，此时对本人的保护就只有通过

认定为侵犯姓名权来实现。本人丧失了十分渴盼的入学机会或商业机会，应当认定为侵犯姓名权

的后果。换言之，此类侵犯姓名权既可能存在人身利益损害，也可能存在财产损害。依此类推，

在冒用他人姓名向第三人发出要约的场合，即使第三人并未承诺，也同样侵犯了本人的姓名权。

前文已指出，冒用他人姓名发表言论，如果言论的形式或内容倾向于降低本人的名誉，应认定为

侵犯名誉权，否则应认定为侵犯姓名权。

在罗彩霞一案中，由于罗本人并无入学资格，因此与贵州师范大学之间也不存在教育与接受

教育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王佳俊及其父不可能侵害到罗彩霞的此种利益，被告的侵权之处在于

盗用罗的姓名及其他身份信息，故罗只能主张姓名权侵害。如果说高考成绩一般被视为隐私性信

息的话，那么罗彩霞倒是可以在姓名权侵害之外，同时主张其隐私权受到了侵犯，但不能主张

“受教育权”受到了侵犯。

（三）通过使用他人姓名侵犯人格财产利益，应当认定为侵犯姓名权。

最后一个问题是，使用他人 （既包括名人也包括普通人）姓名于商业广告或其他商事宣传，

应如何加以认定。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原则上应认定为侵害姓名权。如前文所述，人格权在现代

社会已具有财产权的内容，姓名权作为一种具体人格权亦然。当然同时也存在着认定为侵害名誉

权的可能，例如在宣传中对姓名主体作贬损性的呈现。

另一方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姓名于商业宣传，也造成了误认，即让受众以为本人为特定商

品、服务进行宣传系出于自愿，这同样使本人的身份一致性利益 （维持正确的社会印象）受损。〔４３〕

换句话说，使用他人姓名于商业宣传并造成公众误认，一方面侵害了维持身份一致性利益，另一

方面侵害了本人的人格财产利益。对这两个方面应该同时加以强调，因为二者并不重合，甚至有

时候当事人对前一利益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称的 “内心自由”）更为看重。〔４４〕因此，使用他人

姓名于商业宣传的行为虽然应当被认定为姓名权侵害，侵害的对象却包括姓名权的两项内容，应

当分别予以救济。对身份一致性利益的侵害适用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乃至精神损害赔偿，〔４５〕对

姓名商业利用价值的侵害适用财产损害赔偿。

结　　语

本文讨论了我国民法上的姓名权，并尝试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姓名不仅是特定自然人的指征符号，同时也是肉体、精神与社会性三位一体之人格的

组成部分，是主体的人格特征之一。

其二，由于姓名之功能在于标识和储存特定主体的社会存在，而社会存在 （包括个体活动信息）

因人而异，因此匿名的利益及维持身份一致性利益构成姓名主体的正当利益，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其三，由于匿名的利益已由隐私权加以保护，防止发生错误的负面社会印象之利益已由名誉

·５７·

民法上的姓名权

〔４３〕

〔４４〕

〔４５〕

在这个意义上，姓名权、肖像权中的独占商业价值的权能属于目前还处在学理探讨阶段的更广义的 “形象权”。

在德国侵权法上的著名案例 “骑士案”中，原告的骑马形象被用于壮阳药外包装。法院指出，即使被告愿意支付报

酬，原告也不会同意这种使用。ＢＧＨＺ２６，３４９．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２２条就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权、荣誉权加以保护，因此，姓名权保护的第一项利益为防止发生错误的正面及中性社会印象。

其四，由于商品经济条件下姓名具有商业价值，这种人格财产利益应专属于本人。因此，姓

名权保护的第二项利益为对姓名商业价值的独占。

其五，由于姓名之外的其他身份信息同样可以标识特定主体，维持身份一致性利益也可以通

过错误使用这些信息而受到侵害，因此，需要类推姓名权保护于上述符号的利用，作为对侵权责

任法第２条法律漏洞的弥补。

其六，通过使用姓名侵害他人名誉、荣誉，应唯一地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通过冒名顶

替方式侵害他人财产利益，需区别两种情况：在这种财产性利益已经结晶为民法所确认的权利场

合，例如侵害物权或者债权情形，应认定为侵害财产权及侵害姓名权；在这种财产性利益还没有结

晶为民法所确认的权利场合，应认定为侵害姓名权。最后，如果被告通过擅用原告姓名的方式对其

人格加以商业利用，应认定为侵害姓名权。此时，原告基于姓名的身份一致性利益以及由本人姓名所

承载的人格商业价值同时受到了侵犯，因此原告有权分别就两项利益的受损主张相应的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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